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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穗注协〔2023〕47 号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 2023202320232023 年年年年    

行业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行业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行业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行业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及个人会员，各有关单位： 

为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精神，围绕“自律监督提升年”主

题，针对广州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行

业自律管理，促进行业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出成果，助力行业高

质量发展，按照《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

法》的有关规定，现将 2023 年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研究课题

立项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研究范围 

课题选题应重点围绕行业贯彻新发展理念、业务热点难点问

题开展，包括业务理论与方法研究、实务研究等内容。选题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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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确政治导向，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较高的应用价值，具有

创新性和独立见解，同时充分考虑行业、监管部门、研究报告采

用者等各方需求。建议围绕下述研究范围，立足工作实际及自身

研究方向，自行确定研究选题进行申报。 

   (一）行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和推动

南沙平台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碳达峰、碳中

和行动等。 

(二）行业服务财政改革发展。包括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投

资审核、减税降费、财政支农、社保政策等。 

(三）专业指导研究。包括财会监督、高新科技企业审计、

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监管等。 

（四）行业建设与发展。包括数字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

电子档案研究等。 

选题不局限于所列范围，申报单位可结合中央及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自行确定申报选题内容。 

二、申报条件 

申报对象为各会计师事务所、各专门（专业）委员会、高等

院校及相关单位课题研究团队，鼓励注册会计师实务工作者与理

论研究人员组成联合课题组申报。主要研究人员应从事会计审计

领域实务工作，或具备较为扎实的相关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课

题负责人应为执业 5年以上注册会计师或者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

技术职称，能够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的实施，并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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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研究工作。 

三、申报方式 

申请单位确定选题及研究内容后，请填写《广州注册会计师

协会行业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附件)，于 5 月 15 日前发送电

子版至邮箱：gzicpaa@126.com，邮件主题注明“广州注协课题研

究申请书(申请方名称)”。立项申请书需另提交纸质版(一式三份)

存档，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后交协会行政信息部。

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191 号中石化大厦 B塔 4302（快递请注明

课题研究申请书），电话：38922350-352。 

四、立项公告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对征集选题进行审核遴选，组织专家

进行立项评审，确定立项课题名单后在协会网站公布。获准立项

的课题组应按照申请书确定的内容开展研究，按期申请结项。 

 

附件：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3 年 4月 17 日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信息部           2023 年 4月 17日印发 


